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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支持國中自願就學方案 (教育部, 1992)

宣導此方案可導引教師脫離聯考束縛, 使致

教學正常化, 活潑化, 生動化, 使致學生不但

具有全人格 (五育均衡) 的發展, 更能在智育

上啟發學子的思考能力。 但此方案具體內容

只著重藉改變評量方式達成以上教育過程質

之改變。 況且, 此方案的評量方式 (班級常模

五分制) 又建基於錯誤的學理及計量準則, 可

導致嚴重的錯誤分發現象。 基於此方案既缺

乏提昇質之措施又可衍生分發落差現象, 其

效益有待評估。 本文就下列四個問題追蹤分

析自學案學生之高一成績水平並探討自學案

相較聯招制二組學生成績表現之差異性。

1. 自學案學生在智、 德、 體、 群四育成績呈

何種水平分佈?

2. 自學案學生在智育學科成績呈何種水平

分佈?

3. 自學案學生相較聯招制學生在四育成績

表現有何差異?

4. 自學案學生相較聯招制學生在智育學科

成績表現有何差異?

二. 樣本及成績資料

北市第一屆國中自學案畢業生, 依其國

中三年六學期之班級常模五分制加權總和為

高中、高職及專科入學分發之依據。 北市九所

高中分發辦法為將此六學期之加權總和依高

低順序排序再依名額及志願採優先錄取為準

則, 表一陳列8 所高中所錄取的自學案畢業

生人數。

表 一: 北市第一屆自學案畢業生分發至 8 所高中分佈情況

學校 北一女 建中 附中 景美 內湖 松山 中正 復興

分發人數 28 32 22 24 20 20 26 15

班級數 4 32 21 24 20 20 24 14

每班人數 6,7,8 1 1/2 1 1 1 1/2 1/2

下學期人數 28 32 22 24 19∗ 20 25∗ 15

註 : 缺中山女高資料; 內湖及中正各休學一人

此8 所高中除北一女外, 大都以每班一

位方式將自學案學生與聯招制所錄取的學生

安插於同一班級; 北一女則將28位自學案學

生隨機分配於4 班, 其中二班各有 7 位,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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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各有6 位及8 位。 本文獲得82年度此8

所高中高一下學期班級成績一覽表, 亦即包

括自學案及聯招制學生之智育學科成績, 德、

群、 體三育成績以及軍訓成績。 (內湖成績一

覽表缺德、 群成績。)

三. 統計分析及結果

問題1: 自學案學生在智、 德、 體、 群四

育成績呈何種水平分佈?

問題2: 自學案學生在智育學科成績呈

何種水平分佈?

基於各校段考考題難易之不同, 將自學

案學生之智、 德、 體、 群四育之百分成績依班

級同學為相較單位轉換為班級等第 (Rank)。

8 所高中學校每班人數皆 ≤ 50, 將班級等

第以10個等第為一能力水平, 切割任一學門

成績為五種能力範圍。 例如, 學科成績等第

≤ 10 為前段, 成績等第 > 10 但 ≤ 20 為中

上, 依此類推, 成績等第 > 40 則為後段。 表

二呈現8 所高中自學案學生高一下學期之智、

德、 體、 群四育之五段成績水平分佈。

就智育層面 (課程學科加權節數總分或

平均) 而言, 表二數字顯示, 185 位自學案

學生分散於前段至後段之五類能力水平人數

依序為 9, 10, 23, 47 及 96, 而相對應之

比率分別為5%, 5%, 12%, 25%及52%。 以

χ2 (conover, 1980) 檢定此五段水平比率值,

結果顯示比率值差異達顯著 (5% significant

level) 8 所學校其自學案學生智育屬於後段

之比率分別為 46%, 43%, 40%, 58%, 73%,

65%, 44%及53%, 以內湖之73% 為最高。

換言之, 自學案學生其智育表現無論就整體

或各別學校而言, 皆以落入班後段比率為最

高 (52%), 中下和後段比率和高達 77% 。 自

學案學生在德、體二育表現, 以較均勻的比率

分散於前段至後段之五種水平。 (χ2 考驗未

達5%顯著水準) 。 就群育而言, χ2 考驗達顯

著, 以前段之百分比率較其他4 種比率為低。



北市國中自學案畢業生高一成績追蹤研究 3



4 數學傳播 十九卷一期 民84年3月



北市國中自學案畢業生高一成績追蹤研究 5



6 數學傳播 十九卷一期 民84年3月

表三為自學案學生智育12門學科成績

水平分佈。 12門學科中之8 門主要學科 (國、

英、 數、 理化、 地科、 生物、 地理及歷史) 之

五段比率值之 χ2 考驗皆達顯著; 比率值由

前段至後段大致呈線性上升, 皆以後段之比

率為最高。 後段比率依前述8 門學科依序為

38%, 48%, 43%, 48%, 39%, 43%, 45%

及 38%; 而中下及後段比率和依序為 66%,

68%, 68%, 77%, 65%, 77%, 67% 及 63%

。 自學案學生在其他4 門學科 (公民、 音樂、

美術、 工/家政) 之五段比率值之 χ2 檢定皆

未達顯著。 換言之, 分散於五種水平之比率大

約均等且未達到顯著的統計差異, 雖然就比

率值而言, 仍以落入後三段之比率為高。

問題3: 自學案學生相較聯招制學生在

四育成績表現有何差異?

問題4: 自學案學生相較聯招制學生在

智育學科成績表現有何差異?

8 所學校學生智育成績為: 學科成績加

權節數而得其總分, 再將此加權總分除以總

節數 (31-33節數) 得其加權平均分數。 8 所

學校學生德、 體、 群三育及12門智育學科皆

為百分位數成績。表四是以學校為單位, 區分

自學案及聯招制學生為二組群, 求二方案組

群之四育及12門學科成績平均值, 平均差距

值和 t 檢定值。

就智育層面而言, 北一女、 建中、

附中、 景美、 內湖、 松山、 中正及復

興之自學案相對聯招制學生智育加權平

均數之平均值差距分別為 −4.6(−141),

−3.0(−95), −4.2(−134), −5.8 (−191),

−7.4 (−237), −6.8 (−217), −4.1(−136)

及 −6.4(−212) (括弧內 數字為加權總分

平均差距值)。 這些平均差距值之 t 考驗

(Minium, 1978) 皆達5%顯著水準。 由數

據顯示, 8 所學校自學案學生智育平均作業

表現皆遠遜於聯招制學生。 比較二方案組群

學生在德、 體、 群三育平均值, 差距皆不明顯

且 t 考驗皆未達 5% 顯著水準。 亦即, 自學

案學生之德、 體、 群三育平均成績表現並無

優於聯招制學生。

自學案及聯招制學生在智育12門學科

平均作業表現隨學科性質呈現不同水平的差

距。 音樂、 美術及工藝/家政等術科二方案組

群學生組成績平均值差異極微; 8 所學校二組

群成績平均值之 t 考驗皆未達顯著水準。 其

他主要學科除公民外, 大多數學校二組群成

績平均值呈現明顯的差距。 茲陳述於下。

8 所學校自學案數學及理化平均值皆遠

低於聯招制平均值。 此二學科, 8 組 t 考驗

值皆達顯著水準; 數學成績平均值差距最小

為 −7 (建中) 最大為 −18 (復興) 而理化平

均值差距最小為 −4 (北一女), 最大為 −10

(內湖)。 英文學科除建中外, 7 組 t 考驗值

皆達顯著水準, 平均值差距最小為 −4 (北一

女) 最大為 −14 (內湖)。 除松山外, 6 組生

物學科之 t 考驗值皆達顯著水準, 平均值差

距最小為 −4 (中正) 最大為 −7 (北一女及

復興)。 除建中及附中外, 5 組地科成績平均

值之 t 考驗值皆達顯著水準, 平均值差距最

小為 −3 (景美) 最大為 −9 (松山)。 地理學

科除建中及中正外, 6 組 t 考驗值皆達顯著

水準, 平均差距最小為 −4 (北一女) 最大為

−9 (內湖及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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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歷史及公民分別有4 組及3 組 t

考驗值達顯著水準。 國文學科 t 考驗 值達顯

著水準有北一女、 景美、 內湖及松山, 以內湖

平均差距為最大 −8; 歷史 學科 t 考驗值達

顯著水準為景美、 內湖及松山, 以松山平均差

距為最大 −9; 公民學科以北一女、 景美及松

山之 t 考驗值達顯著水準, 以景美的平均差

距值為最大 −4 (北一女中二組平均差距為正

數) 。

在 8 門主要一般學科中, 北一女中自學

案學生成績平均值低於聯招制學生成績平均

值且達顯著水準共有 7 科 (除歷史外); 景美

則有8 科。 在9 門主要學科, 建中自學案學生

成績平均值低於聯招制學生成績平均值且達

顯著水準共有 3 科 (數學、 理化、 生物); 附

中則有5 科, 內湖及松 山各有8 科, 而中正

及復興分別有5 科及6 科。

四. 結論

本文追蹤研究自學案學生高一成績水平

並比較自學案相較聯招制學生成績平均作業

表現之差異性。 研究對象為北市8所高中82

學年度高一學生包括北市第一屆國中自學案

185 位畢業生。 8所高中各校高一下學期班級

成績一覽表為資料來源。 本文主要的發現如

下:

1. 就智育層面而言, 無論依各別學校或

統整8 所學校做分析, 結果皆顯示 185 位自

學案學生其成績等第以落入班後段 (Rank>

40) 比率為最高。 例如依整體分析此比率為

52%; 依各別學校分析此比率皆遠大於 40%

而以內湖之 73% 為最高。

2. 就德、 體、 群三育而言, 185 位自學

案學生其成績等第則呈現均勻分散於前段至

後段之五段水平。

3. 自學案學生在8 門主要學科中, 其

成績等第亦以落入後段之比率為最高; 中下

及後段比率在國文、英文、 數學、 理化、 地科、

生物、 地理、 歷史依序高達 66%, 68%, 68%,

77%, 65%, 77%, 67%及63% 。

4. 自學案學生智育成績平均作業表現

皆遠低於聯招制學生平均表現。 智育加權平

均值差距在 8 所學校最低為建中之−3.0(加

權總分差距為−95), 最高為內湖之−7.4(加

權總分差距為−237)。 8 所學校自學案學生

德、 群、體三育平均成績則大致與聯招制學生

平均值略同。

5. 8 門主要學科中之數學及理化, 8

所學校自學案學生成績平均值皆遠低於聯招

制學生平均值。 數學最高平均差距為 −17.8

而總平均差距為 −10.2; 理化最高平均差距

為 −10.0 而總平均差距為 −6.8 。 英文、

地科、 生物及地理則分別有 7/8, 5/7, 6/7

及 6/8 學校其自學案學生平均值低於聯招

制學生平均值。 此四科最高平均差距分別為

−14.3, −9.2, −7.0 及 −8.9 而總平均差距

分別為 −7.8, −5.1, −5.7, −5.6 。 國文、 歷

史則分別有 4/8, 3/8 學校其自學案學生平

均值低於聯招制學生平均值。 此2 學科最高

平均差距分別為 −7.7 及 −9.5 而總平均差

距為 −3.8 及 −4.8 。 公民學科除北一女及

建中自學案學生成績平均值略高於聯招制學

生平均值外, 其餘 6 所學校則反之。

以上五項總結所呈現的資訊為自學案所

標榜的教育過程質之提昇若以高一下學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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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體、 群為參照標準, 皆未優於聯招制。

自學案學生在智育表現尤其在英、 數及自然

學科等成績水平皆遠遜聯招制學生。 基於評

斷教育方案成效不應只依據一年的成績表現,

本文著重呈現事實而不探討自學案何去何從。

最後本文強調自學案班級常模五分制對 8 所

學校所衍生最大負面效應不在名星高中而在

一般高中。 就 8 門主要智育學科自學案學生

不及格人數比率為參照標準, 總點數最高依

序為復興、 內湖、 中正、 松山、 附中、 景美、

建中及北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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